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『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』公告 
 
公告時間：民國 100 年 11 月 11 日 
 
主旨：為配合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「101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」之申請作業規範

與流程，凡在計畫中於本校使用實驗動物者，需經過本校之『實驗動物照護及使

用小組』審核通過，以下說明本組審核作業注意事項，敬請配合。 
 
說明： 
1. 請申請人自生科院網站之「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」項目下的「實驗動物

SOP 手冊」下載「動物實驗計畫申請作業流程圖」來作業。唯因此期間案件

比一般時段多，為不降低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之審查與服務水準，自此

公告時間起，審查期間自原 2~3 週延長至 4~8 週 (如附件一)。 

2. 為使每位計畫申請者順利申請國科會計畫，請申請者務必填寫「送審收件證

明」以利先送國科會申請計畫用。待審核通過後核發之「審查同意書」可補

送國科會 (據以往經驗在明年 3 月底前皆可補送)。 

3. 據本小組 100 學年度第二次會議記錄，「動物實驗計畫申請表」有更新內容，

請申請人自生科院網站之「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」項目下的「實驗動物

表單下載」下載 101 年版填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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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附件一] 

本校動物科學應用計畫申請作業流程圖 
 
 
 
 

建議回傳給申請人修正 

填寫下列表單： 
1. 動物實驗申請表(1 份) 
2. 審查同意書(1 份) 
3. 送審收件証明(1 份) 

發給蓋章之「送審收件証明」

(可先用於請計畫) 

合格 

表件送 2 位審查委員審查

(約 4-8 週) 

送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

會議審查(或追認) 

通過 

核發簽名蓋章之「審查同意書」 

通過 

生命科學院辦公室 
收件及初步檢查 

不通過 

將修正後表件

送給執行秘書 

表件送回原審查委員

複審 

修正後 

通過 

不通過 不
通
過 

檢附計畫書(需含封面及動物實驗部份) 

不合格 
退還表件 


